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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解除 

合同并撤回评估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收到了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曙光股份购

买天津美亚车模资产项目解除合同并撤回评估报告的函》（以下简称

“《函件》”）。《函件》内容如下： 

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的（2021-HT1411）《资产评估委托合同》，北京卓信大

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资产所涉及的天津美亚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司车模资产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卓信大华评报

字（2021）第 8483 号）《评估报告》，由于受当时疫情影响，我公司

对部分委外的车辆模具未能实施全部盘点程序，根据企业期后提供的

实际盘点情况，部分委外模具缺失或由于商务纠纷不能收回，对评估

结论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第六条第四款



规定，当评估程序所受限制对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的评估结论构成重大

影响时，评估机构可以中止履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当相关限制无法

排除时，评估机构可以解除合同，目前由于受疫情影响，评估程序受

限无法解除，现评估机构将解除评估合同并撤回评估报告。 

公司现对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次单方擅自解除评

估合同并撤回评估报告的行为，说明如下： 

1、公司认为：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提交公司的【卓

信大华评报字（2021）第 8483 号】《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该报告）

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基础上出具的，是合法有效的。 

另，公司独立董事亦独立聘请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且已对北京卓

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结果进行了复核，初步意见为：评估机

构具有相应评估资质，评估基准日选定合理，评估结果在有效期内，

评估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基本适用，评估程序、步骤基本符合规

定。 

在未经法定程序认定的情况下，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单方擅自撤回评估报告，没有任何依据，是无效的。对北京卓信大华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无视法律、无视股东及广大股民利益、严重干扰上

市公司战略发展的行为，以及由此给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与损失，公

司保留通过司法程序提起诉讼的权利。 

2、公司本次收购资产产权清晰、盘点结果清楚，对于移交过程

中发现有瑕疵、需要维修的或客观情况不能移交的资产，依据《资产

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公司后续采取调减协议价款、维修费用



扣除等形式在应付未付价款中扣除，不会对上市公司造成任何不利影

响，不会对公司项目顺利投产上市造成不利影响，可保证公司利益，

保障股东和广大股民利益。 

3、为加快公司新能源乘用车免受此类外部因素影响，积极推进

项目进度，回应公众公司股民的关切，公司将同步聘请具有证券评估

资格的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对本次收购的资产进行重新评估，待评估

结果出来，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3 日 

 


